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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0 屆六堆運動會滑步車競賽規程 

比賽日期：114 年 3 月 1 日 

比賽場地：六堆紀念公園風雨球場 

一、組別： 

1.幼童男子組:2 歲組、3 歲組、4 歲組、5 歲組、6 歲組、OPEN 組 

2.幼童女子組:2 歲組、3 歲組、4 歲組、5 歲組、6 歲組、OPEN 組 

 

二、參加資格： 

1.各鄉(區)於各組別至多 10 人。 

2.幼童組：凡設籍在六堆各鄉(區)轄區內之 2~6 歲幼兒以及公、私立幼兒園在學

學生(以鄉區為單位)。 

3.依據第 60 屆六堆運動會總則報名參加。 

 

三、年齡分組： 

幼童男子組與幼童女子組 

2 歲組 
2022 (111) 年 02 月 28 日~2023( 112) 年 03 月 01 日出生 

3 歲組 2021 (110) 年 02 月 28 日~2022( 111) 年 03 月 01 日出生 

4 歲組 2020(109) 年 02 月 28 日~2021( 110) 年 03 月 01 日出生 

5 歲組 2019(108) 年 02 月 28 日~2020( 109) 年 03 月 01 日出生 

6 歲組 2018(107) 年 02 月 28 日~2019( 108) 年 03 月 01 日出生 

Open 組 2014(103) 年 02 月 28 日~2018( 107) 年 03 月 01 日出生 

※比賽制度為初賽~復活賽~準決賽~決賽的分級賽制， 

各分組視報名人數決定是否改為排位賽~決賽的賽制。 

※各組別取前八名獲得名次獎盃一座，其他參與賽事者皆有完賽獎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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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競賽辦法： 

1.參賽車輛不分品牌 以 12 吋滑步車(無踏板結構)不限制改裝項目。 

2.賽事組別人數若少於等於 10 人 以排位賽名次決定決賽排位(選手自選)。 

3.每組人數不同,所以準決賽復活賽取樣率不同,一切由本會排定,參賽人員不得有

異。 

4.所有選手於報到時拿取號碼車牌，並用束帶固定於手把上,每場賽事結束後即抽

出下一場賽事組別賽道貼紙並貼於號碼牌待檢。 

5.每一組別報名人數超過 48 員後即分為 A(大).B(小)組競賽。 

6.選手如有資格不符,冒名頂替之情況，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參賽資格即撤銷名次，

並收回所有獎勵及贈品。 

五、賽例規則： 

1.比賽車輛可以改裝，請於賽前自行檢查車輛零件安全，主辦單位有權要求修正有

安全疑慮之項目，修正後未通過者，屢勸不聽者，裁判可直接取消參賽資格。 

2.任何賽事組別家長皆不可進入賽道,並不得在賽道旁影響任何選手。 

特殊情況:獲得主持人或是工作人員允許，才可進入賽道鼓勵幼童完成賽事。 

3.家長須盡責任注意選手比賽場次,聽從現場主持人廣播進入檢錄區等待，該組選

手登板後，當主持人唱名 3 次未到者視同棄權，並不得要求重新比賽。 

4.比賽期間參賽者及家長情緒失控、辱罵、毆打或惡意衝撞其他選手、家長、車隊

代表、教練、工作人員,導致妨礙、延誤 比賽或擾亂會場;經裁判勸導無效超過 3

分鐘未恢復比賽,直接判罰。 

#罰則為直接取消比賽資格 

5.呈第 4 項,如爭議行為經大會勸導無效不排除直接聯繫警方,使用公權力處理。 

六、注意事項： 

1.賽事正賽＆賽道開放練習時選手必須全程使用安全帽以及護膝護肘，未穿著配戴

安全帽及護具者，裁判有權停止暫停該選手練習賽道或是比賽，在穿戴好安全

帽與護具後始可參與練習與比賽，如幼童執意不願穿上安全防護裝備，經多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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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勵規勸後，仍無效果，裁判為維護賽程進行順利有權暫停或是請該孩童進入

復活賽或是以淘汰論。 

2.選手請全程攜帶健保卡，報到時提供大會人員查詢。 

3.請自行確認選手身體狀況,屬猝死危險群請諮詢專業醫生意見,請勿勉強參賽。 

4.主辦單位有權將此活動之錄影,照片,於任何場所展出登載,參加者必須同意肖像

用於活動相關之宣傳刊出,其版權由主辦單位所有。 

5.若選手於競賽過程中摔倒,受傷情況較嚴重者,會由醫護人員及工作人員在第一時

間協助處理傷口,家長須儘速至醫護站暸解受傷情況,如遇現場無法處理之狀況

皆依照家長意願呼叫救護車後送。 

6.競賽爭議: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之註明者,以裁判之判決為準。 

7.幼童組參加選手必須戴安全帽、護膝、護肘、違者取消參賽資格。 

8.參賽選手不得代表兩個或更多個單位參賽，違者取消其參賽資格。 

9.報名未達三隊(人)時，競賽組有權逕行取消該組比賽或改列為表演賽，但不列入

總錦標計分及不頒發比賽獎金。 

10.比賽進行中如有異議得提出抗議，但須於該項比賽結束後十五分鐘內由教練以

書面向裁判長提出，並繳交保證金新台幣 3,000 元，抗議成立，保證金退回，

抗議不成立，則保證金沒收，作為大會費用。審判委員會之判定為最終之判定，

不得再提出任何異議。 

11.各種比賽進行中，各單位職員、運動員，不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員。 

  ＃主辦單位不主動處理所有賽事違規項目。 

 

七、申訴程序： 

選手代理人請至裁判席提出申訴,並提出佐證。因影片角度問題如主辦自有影片存

檔將以主辦單位之紀錄為依歸。賽事進行中除非極度惡意行為動作,否則主辦單位

皆將以競速比賽中之正常行為判定。 

 

八、積分計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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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前六名，並依 7.5.4.3.2.1 採計。 

九、獎勵： 

每位參賽者都會有完賽獎牌，各組別前三名頒發獎盃，前六名頒發獎狀。 

十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由大會技術委員會修正補充後公告實施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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